附件：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社会应急力量规范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意见（建议）内容
	采纳情况
	解释说明

	1
	[bookmark: _GoBack]建议每个企业都安排一名应急代表职位，传达应急动态，上报企业安全信息。
	解释说明
	本指引所称社会应急力量是指在本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从事应急管理志愿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不包括企业。

	2
	对社会应急力量（应急救援队伍）建立测评机制，进行能力测评，每三年组织对社会应急力量开展一次测评，每五年组织对核心救援人员开展一次测评，实行“扶优汰劣”。
	解释说明
	本指引主要适用于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或申请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社会应急力量的登记事项以及年度工作报告前置审查、业务活动监督、指导等规范管理。关于推动社会应急力量能力建设与评价，在《深圳市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深应急规〔2021〕1号）已有规定。



